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25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明煥律師

            丁威中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韋白律師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雅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

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原告之追加聲請駁回。

訴訟及聲請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請求准予離婚、酌定子女親權及扶養費、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兩造達成

和解筆錄，同意離婚並約定子女丁○○親權由原告單獨任

之、被告按月給付未來子女扶養費每月九千元予原告、被告

得定期探視子女，夫妻剩餘財產部分由法院審理判決並同意

財產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

筆錄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

二、原告後來追加請求相對人返還過去由聲請人代墊的子女扶養

費，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

日112年3月1日止」，被告應負擔每月11510.5元，共644588

元（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

　　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日尚無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又原告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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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在分居前一直負擔家庭

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

　　原告最後減縮請求金額，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

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

被告應負擔每月12000元，共計66000元（見卷宗三第385頁

的筆錄）。

貳、夫妻剩餘財產：

甲、原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原告起訴聲明（見卷宗三第225頁、第384-385頁）：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以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就前揭（１）聲明為假執行。

二、原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09頁附表，

略如下：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但因原告婚前購買保單而

於婚姻期間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二相抵

銷，不應計入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731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934元。

５、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

原本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

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

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

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

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已提起反訴，請求被告返還原告

該28萬元會款。（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

６、被告婚前購置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號並有房貸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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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兩造於110年12月爭

吵，原告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原告同時

承諾願意負擔剩餘房貸的一半。被告遂同意將該房地一半贈

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亦有如期繳納每期房貸直至111年5月

止。後來原告未繼續繳納每期房貸金額，該房地已遭法院拍

賣，所得價金須清償房貸債務，尚未分配兩造應得餘款。

（見卷宗三第309頁、卷宗四第13頁）。

三、原告主張被告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11-313頁的

附表，略如下：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基準日111年7月29日之前），

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41萬元，參酌兩造當時已談及離婚，

故請求追加計入剩餘財產。

３、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

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與基準日的債務差額為0000000

元，其中的清償款84778元係原告的錢去清償，應予扣除，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房貸的額度為0000000元，應列入

被告的剩餘財產。

９、原告否認被告有積欠其胞妹的任何債務。

10、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應列入被告財

產（卷宗三第413-414頁）。

11、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存款3445元。　　

乙、被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被告的聲明（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

　　(１)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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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執行。

二、被告主張的原告剩餘財產，詳如卷宗四第43頁附表。略以：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7918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6939元。

５、原告起訴狀承認下列財產(見卷宗一第50-52頁證據）：

　　原告的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　　

　　原告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

６、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

準日前將保單解約，該保單價值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

應追加計入其剩餘財產。

７、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起反

訴，主張其對被告有28萬元債權（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

訴起訴狀，及卷宗四第12頁筆錄）。原告主張其借用被告名

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將每期應繳會款

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

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

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

繼續繳納會款。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即111年6月14日至7月11

日的一個月內，自玉山銀行帳戶，大量異常提領現金七筆，

共計提領700030元（見卷宗三第509頁答辯狀、卷宗四第11

頁筆錄更正金額、卷宗一第315頁銀行函覆之提領明細），

應追加計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共895635元，詳如卷宗四第45頁附

表。略以：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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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起訴離婚基準日的債務，二者相

差0000000元（見卷宗二第217頁銀行函覆）。因被告收入不

多，被告母親贈與款項給被告去清償房貸，故不應追加計入

被告財產。反而應將基準日的被告房貸債務0000000元列入

被告的負債。

　　又被告積欠母親債務0000000元，亦應列入被告的負債。

９、被告積欠胞妹的債務701000元。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投資金額120萬元，

並提出卷宗三第413-414頁的契約影本，但因該契約影本並

無被告簽名，被告否認有該投資金額。

11、被告婚前購置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地並有房貸負

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原告婚後要求被告將房

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被告遂將該房地一半（價值400

萬元）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今再起訴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

產，有違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之公平法理。

　　該房地因兩造未按期清償房貸，已遭法院拍賣，拍賣價金共

00000000元，扣除房貸債務約270萬元，餘款將由法院分配

兩造應得款，原告可取得約400餘萬元。（見卷宗三第233

頁、卷宗四第13頁）。

丙、本院心證：

一、兩造於107年7月9日結婚，嗣於112年3月1日在本案審理時，

達成協議離婚之和解筆錄，兩造同意剩餘財產計算基準日為

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

一第27頁之戶籍資料，卷宗二第133頁以下之離婚和解筆

錄）。

　　兩造陳稱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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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離婚即有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發生，原告自得依民法第

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的差額計算。

二、原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文），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的郵局函文），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的存款324992元（見卷宗一第313頁的銀

行函文），被告主張應列入剩餘財產。

　　雖原告主張伊婚前購買中國人壽保單，而於婚姻期間之109

年7月29日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屬於婚

前財產的變形，扣減後為零，不應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惟查，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見卷宗一第243頁），

僅說明原告購買保單時間為96年11月5日，並說明在基準日

前已解約但未詳述解約日，更未說明解約金是否匯款進入原

告的玉山銀行帳戶，亦未說明原告婚後是否持續繳納保費，

故無法逕認保單解約金全部屬於原告婚前財產、且已變形為

原告的玉山銀行存款。

　　何況，依玉山銀行函覆的提領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15

頁），可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是薪資帳戶，每月有原告的

薪資及工作獎金入帳，原告亦頻繁從帳戶提款支付育嬰勞保

費、扣繳新光人壽保費、春酒餐費云云。因此，縱認原告有

將婚前購買的保單解約金存入該薪資帳戶，亦使婚前財產與

婚後財產「產生混同結果而無從區別」。原告婚後持續提領

使用該帳戶存款，實無從特定原告使用部分屬於婚前或婚後

財產。是以，原告的該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24992元應全

部列入其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17311元、新光人壽保單一張的價

值5934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第54-55頁原告

提出的保單價值證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５、原告對被告的債權28萬元：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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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曾繳納每期會款9000元共28萬

元，後來由被告母親標走互助會款並改由被告母親繼續繳納

剩餘的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主張其對被告有該28萬元會款

返還請求權，原告另案在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

號案件提出反訴狀（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之反訴狀影本）。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６、原告起訴狀（見卷宗一第21頁），承認伊在板信商業銀行存

款834元，名下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並提出銀行存摺影

本、機車行照及價值證明（見卷宗一第50-52頁的證據）。

７、被告主張：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

頁），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基準日價值為360156

元，原告藏匿該款而去向不明，應追加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原告則主張伊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並將解約金

444560元匯入其在玉山銀行的帳戶云云。

　　因兩造均未進一步提出證據，故無法認定原告究竟是否藏匿

解約金，或存入玉山銀行而混同使用。更無法證明該解約金

於本案基準日仍存在。故無法逕將該解約金列入原告的剩餘

財產。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一個月，自玉山銀行帳

戶，提領現金七筆，包括：111年6月14日提款5萬元、111年

6月27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

萬元）、111年7月8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

年7月11日提款350030元。合計共計提領650030元。此有玉

山銀行函覆之交易明細表（卷宗一第315頁）。

　　參酌原告於111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訴請求離婚（有起訴狀的

本院收文日期印章，見卷宗一第17頁）。因原告提款密集且

金額大，均發生在具狀起訴離婚前一個月，原告未說明提款

的正當用途，被告認為原告故意隱匿財產，並非全無依據，

故認原告有惡意提款而規避財產計算，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

3規定，將該金額650030元追加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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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見卷宗一第275頁的銀行函覆），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

折算為新台幣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郵局函覆），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

２、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見卷宗一第247頁保險公司

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見卷宗一第321頁保險公司

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分別價值79181元、56939元（見卷宗一

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之三日內自台新銀行

提領九筆，每筆3萬或4萬或5萬元，合計共提款41萬元，係

被告故意隱匿財產，請求追加計入被告財產云云。無非以銀

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01頁）、兩造的LINE對話紀錄

截圖（見卷宗二第198頁）為據。

　　惟查，本案離婚起訴發動人為原告，原告起訴狀於111年7月

29日遞狀至本院（見本案起訴狀的收文日期印章），前揭被

告提款時間係在原告起訴前四個月，被告是否當時可以預見

四個月後會遭起訴請求離婚，不無疑問。何況，原告提出的

LINE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才提議簽字離

婚，時間為原告起訴離婚前十日，而非前揭提款時間。

　　再者，被告辯稱：伊當時向他人借款投資股票，先將大筆金

額存入帳戶，後來才提款返還他人等語（見卷宗三第384頁

筆錄）。核與卷內銀行交易明細資料（見卷宗一第301頁銀

行交易明細表）相符，顯示被告帳戶於111年3月21日有轉帳

存入56714元、於111年3月22日有轉帳存入358407元，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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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存入415121元。

　　被告既先有二筆大額轉帳存入合計415121元，隨後再提出41

萬元，可見被告提款金額係來自該二筆他人轉帳存入。故認

被告辯稱其係向朋友借款作投資為可採信。

　　此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提款41萬元當時，已預見四個月後會

遭原告起訴離婚，故無法證明被告故意隱匿財產，原告請求

追加列入剩餘財產並不足採。

８、被告以婚後財產去清償婚前的房貸：

　　被告婚前購置系爭不動產，並向兆豐銀行辦理抵押貸款，於

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的貸款餘額為550萬元，於本案基準

日111年7月29日的貸款餘額為0000000元，以上有銀行函覆

（見卷宗二第217頁）。二者相減，為0000000元，此為婚後

清償的婚前債務。

　　原告主張前揭清償款項有部分來自原告的錢，被告亦承認「

　　原告於婚姻期間之111年1月至5月有繳納房貸款項，共計847

78元」（見卷宗三第235頁）。

　　被告的母親莊茗棻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初買房子時，我

去贖回基金，也去領了保險到期的40萬元，我拿給被告去買

房子，算是送給被告的，因為被告說他的貸款太多，當時被

告還沒有結婚。我總共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結婚因為

夫家有房子，所以沒有拿錢給女兒買房子。我在107 年6 月

19日給被告50萬元是匯款的，10月8日匯款給被告566666

元，總共0000000 元，今日拿出匯款單兩張證明，因為要給

被告"六六大順"，當時被告已經結婚。後來我都是陸續拿　

現金給被告，只要被告有回來，我就會拿現金給他，有時候

　　給5 萬多元，有時候給6 萬多元，現金沒有留下單據，也沒

有寫筆記，所以我總共拿給被告多少錢我也不知道。被告的

收入才六萬元，他還要繳勞健保、妻兒的保險及養小孩，還

要繳納他自己的保險費，他怎麼可能三年內付房貸2 百多萬

元，被告的妹妹也有拿70萬元借給被告。」等語（見卷宗三

第20-21頁筆錄）。核與證人莊茗棻提出的匯款單影本（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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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三第81-83頁）相符，其上記載莊茗棻於107 年6 月19

日匯款50萬元給被告，於同年10月8日匯款566666元給被

告，總共0000000 元。亦與銀行函覆的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紀

錄（見卷宗二第174頁、第177頁）相符。　　

　　被告主張其自母親莊茗棻受贈前揭款項後，於107年10月11

日自帳戶辦理轉帳交給兆豐銀行，提前清償房貸120萬元等

情，亦有被告提出的兆豐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二第171

頁、第177頁）為證。

　　前揭證人莊茗棻匯款給被告的金額0000000 元，有匯款單及

交易明細紀錄為證，證據確實，被告隨後亦自帳戶繳納房貸

120萬元，是認0000000元確實來自於被告母親莊茗棻的贈與

供被告繳納房貸。至於證人莊茗棻證稱有多次贈與現金給被

告部分，既無交易紀錄，故暫不採取。

　　依此，被告的婚前房貸債務，於婚姻期間共清償0000000

元，扣除原告清償的84778元，再扣除證人莊茗棻匯款贈與

被告的0000000元，剩餘的0000000元屬於被告婚後財產去清

償，自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追加列入被告的剩餘財

產。

９、被告的胞妹乙○○到庭證稱：「被告結婚後不久跟我借錢，

我問他原因，被告說他的薪水五萬元，光繳納房貸就要一

半，還要繳納保險費及水電瓦斯及管理費、家庭生活費不

夠，所以跟我借錢。第一次跟我借一萬元，後來陸續跟我借

一萬或兩萬元不等，有時候可能要繳納保險支出比較大，或

者母親節、生日、過年紅包，沒有現金，所以叫我先幫他墊

付紅包，說之後會還給我，我有記帳，都寫在我公司電腦，

但我沒有叫被告簽名在借據，我會跟被告說我的記帳金額，

所以陸續累積欠我701000元。被告跟我借很多次大筆的都是

在小孩出生後，因為尿布、奶粉、益生菌等支出。我沒有跟

原告說這些事，因為原告不工作也不負擔家庭生活費，原告

一直留職停薪，我知道都是被告在負擔家庭生活費，所以我

認為沒有必要跟原告說被告跟我借錢的事。跟原告說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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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裝睡的人叫不醒，因為原告對於錢的事情都裝作沈

默。」、「記帳本來都存在電腦資料，後來去年公司換電腦

要求我們不要裝太多私人的東西，我認為已經與被告簽訂調

解書，所以就把電腦資料清空了。調解委員跟我說，簽定的

調解書是可以強制執行，是有法律效力，所以我就沒有保留

借款資料。」、「（借錢地方）都在我媽媽家，我們兄妹都

在房間聊天，我順便給被告錢，媽媽都在廚房準備吃的東

西。因為被告經常回媽媽家，就會跟我開口借錢。若是一萬

元，我身上有，我就就現場給他錢，若比較多，我就下次

給。」、「（與被告多久碰一次面）兩、三天就會碰到一

次。」、「（調解時如何談還款方式）調解委員有幫我們計

算本金總金額，後來調解委員說要加計利息，我本來沒有要

求被告要還利息，調解委員幫我說要加多少利息，我沒有很

在意。我有把借款的計算EXECL 列印表單，讓調解委員幫我

計算，調解委員有拿給被告看，讓被告核對，確認有無錯

誤。」、「（為何當初要以調解方式去成立調解筆錄）因為

當時我準備要結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先生叫我要算清

楚，我先生是客家人、比較節儉、重視金錢，希望我辛苦賺

　　的錢要拿回來，是我先生叫我去調解委員寫證明，我先生家

　　是開中藥行。我先生說我的電腦記帳不是證據，叫我要去寫

調解證明，並叫我以後不要再出借。我們是112 年5 月結

婚，在111 年9 、10月籌備結婚時，丈夫叫我去寫調解證

明。當時我已經住在我先生家，我們是同居關係，所以是當

面口頭說的。」、「（你與原告關係如何）剛開始很好，後

來我覺得原告重視金錢，斤斤計較，我個人認為原告看錢看

太重，不重視親情，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就疏遠原告，當

時我住在兩造家約一年，我會幫他們照顧小孩，當時小孩已

經一歲了，我應該有住兩造家裡一年，後來我直接搬到未婚

夫家裡住，我在結婚前與未婚夫同居一年，這樣算起來應該

是在111 年5 月以前就已經搬離兩造家，因為當時原告一直

想要向我收房租，我曾經給原告一個月房租6000元，我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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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因為原告要求我必須在期限內交出房租，不然叫我搬

走，後來我就生氣搬到我未婚夫家，我有跟未婚夫說這件

事，未婚夫叫我趕快搬到他家同居。」、「我向被告說，疫

情期間我幫兩造照顧小孩，讓兩造可以出去上班，我都沒有

向兩造收取保母費，原告竟還要向我收房租，後來被告叫我

向原告說房租6000元應由兩造各收3000元，所以我只須給原

告3000元。」、「（借錢時間）小孩出生前，大概兩、三個

月借一次，小孩出生後大概每個月都會借。」、「我在外商

公司上班，月薪約七萬多元，年薪一百多萬元。被告結婚後

才跟我借錢。」、「（被告是否固定還款）現在被告每個月

還5000元，調解成立後沒有拖欠過，從112 年還款到現在，

都是匯款給我，我手機裡面有匯錢資料，我可以提供存摺匯

款資料給被告律師。」等語（見卷宗三第291頁以下筆

錄）。證人乙○○當庭提出伊手機的被告轉帳還款紀錄，由

本院翻拍照片附卷（見卷宗三第339頁以下）。並有證人乙

○○與被告簽訂的新北市新莊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一件（見

卷宗二第183頁）為證，其上記載被告自107年8月至111年6

月間向乙○○借款累計701000元未清償等語。

　　原告當庭承認伊有向證人乙○○收取房租3000元、乙○○於

疫情期間住兩造家裡有協助照顧兩造的小孩等情（見卷宗三

第296頁筆錄）。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

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

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

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

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依前揭調查，證人乙○○到庭證稱詳細，且經鄉鎮市調解條

例作成調解筆錄，並經法院核定生效，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力，亦有被告陸續還款的轉帳證明，參酌被告收入僅五

萬多元，依社會常情，確實難以自己收入負擔房貸及全家生

活開銷，故其向胞妹乙○○借款的調解筆錄應可採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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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抗辯其積欠胞妹乙○○701000元債務，得列入其消

極財產。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云，

並提出契約影本二頁（卷宗三第413-414頁）為憑。被告抗

辯契約並無被告簽名而否認真正。因原告提出的契約為影本

且無被告的簽名用印，該契約尚未真正成立。故原告主張的

投資不能認為存在。

11、被告的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

3445元，此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三第487頁）可證。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12、被告積欠原告的民間互助會款28萬元債務，已如前揭說明，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四、兩造婚後剩餘財產的總計及差額：

 1、原告的剩餘財產為0000000元。

　　計算方式：16501+6496+324992+17311+5934+280000+834+80

00+650030＝0000000元。

２、被告的剩餘財產為911743元。　

　　計算方式：139966+51343+5+1+10176+18628+95526+79181+5

69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743元。

３、原告財產多於被告財產，差額398355元。

　　因原告財產多於被告故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反而係被告

得請求原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的一半即199177.5元。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原告之請求已經駁回而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參、不當得利之子女扶養費：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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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

　　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

二、原告起訴離婚等案件，離婚及親權部分已於本案審理期間之

112年3月1日達成和解筆錄，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

第133頁以下）可稽。是以本院僅繼續審理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的訴訟，原告於辯論時追加請求過去子女扶養費之不當得

利返還，則屬於非訟性質，因二者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

不符合前揭規定的追加條件。

　　再者，原告追加請求返還代墊的子女扶養費，原計算期間

「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

月1日止」（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但，被告抗辯兩造結

婚時尚無生育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且原告於111年9月20日

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於分居前一直有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

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原告因此減縮請求期間「自

子女出生日109年5月12日起至兩造分居日111年9月20日止」

（見卷宗三第227頁）。最後原告再度減縮請求期間「自111

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

計5.5個月）（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被告抗辯原告故

意延滯訴訟而於本案起訴後一年才追加，請求駁回原告的追

加。

三、因本案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原告於訴訟期間追加不當

得的子女扶養費返還，因二者程序、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

連，不符合併訴訟的規定，且一再變更金額計算期間，故意

延滯訴訟，應予駁回。

肆、本件論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本案判斷結

　　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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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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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25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陳明煥律師
            丁威中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韋白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簡雅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原告之追加聲請駁回。
訴訟及聲請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請求准予離婚、酌定子女親權及扶養費、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兩造達成和解筆錄，同意離婚並約定子女丁○○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被告按月給付未來子女扶養費每月九千元予原告、被告得定期探視子女，夫妻剩餘財產部分由法院審理判決並同意財產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
二、原告後來追加請求相對人返還過去由聲請人代墊的子女扶養費，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被告應負擔每月11510.5元，共644588元（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
　　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日尚無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又原告係於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在分居前一直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
　　原告最後減縮請求金額，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被告應負擔每月12000元，共計66000元（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
貳、夫妻剩餘財產：
甲、原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原告起訴聲明（見卷宗三第225頁、第384-385頁）：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以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２）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就前揭（１）聲明為假執行。
二、原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09頁附表，略如下：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但因原告婚前購買保單而於婚姻期間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二相抵銷，不應計入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731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934元。
５、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原本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已提起反訴，請求被告返還原告該28萬元會款。（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
６、被告婚前購置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號並有房貸負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兩造於110年12月爭吵，原告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原告同時承諾願意負擔剩餘房貸的一半。被告遂同意將該房地一半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亦有如期繳納每期房貸直至111年5月止。後來原告未繼續繳納每期房貸金額，該房地已遭法院拍賣，所得價金須清償房貸債務，尚未分配兩造應得餘款。（見卷宗三第309頁、卷宗四第13頁）。
三、原告主張被告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11-313頁的附表，略如下：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基準日111年7月29日之前），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41萬元，參酌兩造當時已談及離婚，故請求追加計入剩餘財產。
３、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與基準日的債務差額為0000000元，其中的清償款84778元係原告的錢去清償，應予扣除，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房貸的額度為0000000元，應列入被告的剩餘財產。
９、原告否認被告有積欠其胞妹的任何債務。
10、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應列入被告財產（卷宗三第413-414頁）。
11、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存款3445元。　　
乙、被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被告的聲明（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
　　(１)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執行。
二、被告主張的原告剩餘財產，詳如卷宗四第43頁附表。略以：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7918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6939元。
５、原告起訴狀承認下列財產(見卷宗一第50-52頁證據）：
　　原告的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　　
　　原告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
６、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該保單價值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應追加計入其剩餘財產。
７、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起反訴，主張其對被告有28萬元債權（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及卷宗四第12頁筆錄）。原告主張其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即111年6月14日至7月11日的一個月內，自玉山銀行帳戶，大量異常提領現金七筆，共計提領700030元（見卷宗三第509頁答辯狀、卷宗四第11頁筆錄更正金額、卷宗一第315頁銀行函覆之提領明細），應追加計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共895635元，詳如卷宗四第45頁附表。略以：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起訴離婚基準日的債務，二者相差0000000元（見卷宗二第217頁銀行函覆）。因被告收入不多，被告母親贈與款項給被告去清償房貸，故不應追加計入被告財產。反而應將基準日的被告房貸債務0000000元列入被告的負債。
　　又被告積欠母親債務0000000元，亦應列入被告的負債。
９、被告積欠胞妹的債務701000元。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投資金額120萬元，並提出卷宗三第413-414頁的契約影本，但因該契約影本並無被告簽名，被告否認有該投資金額。
11、被告婚前購置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地並有房貸負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原告婚後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被告遂將該房地一半（價值400萬元）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今再起訴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有違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之公平法理。
　　該房地因兩造未按期清償房貸，已遭法院拍賣，拍賣價金共00000000元，扣除房貸債務約270萬元，餘款將由法院分配兩造應得款，原告可取得約400餘萬元。（見卷宗三第233頁、卷宗四第13頁）。
丙、本院心證：
一、兩造於107年7月9日結婚，嗣於112年3月1日在本案審理時，達成協議離婚之和解筆錄，兩造同意剩餘財產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一第27頁之戶籍資料，卷宗二第133頁以下之離婚和解筆錄）。
　　兩造陳稱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離婚即有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發生，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的差額計算。
二、原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文），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的郵局函文），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的存款324992元（見卷宗一第313頁的銀行函文），被告主張應列入剩餘財產。
　　雖原告主張伊婚前購買中國人壽保單，而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屬於婚前財產的變形，扣減後為零，不應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惟查，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見卷宗一第243頁），僅說明原告購買保單時間為96年11月5日，並說明在基準日前已解約但未詳述解約日，更未說明解約金是否匯款進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亦未說明原告婚後是否持續繳納保費，故無法逕認保單解約金全部屬於原告婚前財產、且已變形為原告的玉山銀行存款。
　　何況，依玉山銀行函覆的提領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15頁），可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是薪資帳戶，每月有原告的薪資及工作獎金入帳，原告亦頻繁從帳戶提款支付育嬰勞保費、扣繳新光人壽保費、春酒餐費云云。因此，縱認原告有將婚前購買的保單解約金存入該薪資帳戶，亦使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產生混同結果而無從區別」。原告婚後持續提領使用該帳戶存款，實無從特定原告使用部分屬於婚前或婚後財產。是以，原告的該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24992元應全部列入其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17311元、新光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5934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第54-55頁原告提出的保單價值證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５、原告對被告的債權28萬元：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曾繳納每期會款9000元共28萬元，後來由被告母親標走互助會款並改由被告母親繼續繳納剩餘的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主張其對被告有該28萬元會款返還請求權，原告另案在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出反訴狀（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之反訴狀影本）。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６、原告起訴狀（見卷宗一第21頁），承認伊在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名下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並提出銀行存摺影本、機車行照及價值證明（見卷宗一第50-52頁的證據）。
７、被告主張：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基準日價值為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而去向不明，應追加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原告則主張伊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並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其在玉山銀行的帳戶云云。
　　因兩造均未進一步提出證據，故無法認定原告究竟是否藏匿解約金，或存入玉山銀行而混同使用。更無法證明該解約金於本案基準日仍存在。故無法逕將該解約金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一個月，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七筆，包括：111年6月14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年7月8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年7月11日提款350030元。合計共計提領650030元。此有玉山銀行函覆之交易明細表（卷宗一第315頁）。
　　參酌原告於111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訴請求離婚（有起訴狀的本院收文日期印章，見卷宗一第17頁）。因原告提款密集且金額大，均發生在具狀起訴離婚前一個月，原告未說明提款的正當用途，被告認為原告故意隱匿財產，並非全無依據，故認原告有惡意提款而規避財產計算，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將該金額650030元追加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見卷宗一第275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郵局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見卷宗一第247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見卷宗一第321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分別價值79181元、56939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之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九筆，每筆3萬或4萬或5萬元，合計共提款41萬元，係被告故意隱匿財產，請求追加計入被告財產云云。無非以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01頁）、兩造的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卷宗二第198頁）為據。
　　惟查，本案離婚起訴發動人為原告，原告起訴狀於111年7月29日遞狀至本院（見本案起訴狀的收文日期印章），前揭被告提款時間係在原告起訴前四個月，被告是否當時可以預見四個月後會遭起訴請求離婚，不無疑問。何況，原告提出的LINE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才提議簽字離婚，時間為原告起訴離婚前十日，而非前揭提款時間。
　　再者，被告辯稱：伊當時向他人借款投資股票，先將大筆金額存入帳戶，後來才提款返還他人等語（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核與卷內銀行交易明細資料（見卷宗一第301頁銀行交易明細表）相符，顯示被告帳戶於111年3月21日有轉帳存入56714元、於111年3月22日有轉帳存入358407元，二筆合計存入415121元。
　　被告既先有二筆大額轉帳存入合計415121元，隨後再提出41萬元，可見被告提款金額係來自該二筆他人轉帳存入。故認被告辯稱其係向朋友借款作投資為可採信。
　　此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提款41萬元當時，已預見四個月後會遭原告起訴離婚，故無法證明被告故意隱匿財產，原告請求追加列入剩餘財產並不足採。
８、被告以婚後財產去清償婚前的房貸：
　　被告婚前購置系爭不動產，並向兆豐銀行辦理抵押貸款，於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的貸款餘額為550萬元，於本案基準日111年7月29日的貸款餘額為0000000元，以上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二第217頁）。二者相減，為0000000元，此為婚後清償的婚前債務。
　　原告主張前揭清償款項有部分來自原告的錢，被告亦承認「
　　原告於婚姻期間之111年1月至5月有繳納房貸款項，共計84778元」（見卷宗三第235頁）。
　　被告的母親莊茗棻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初買房子時，我去贖回基金，也去領了保險到期的40萬元，我拿給被告去買房子，算是送給被告的，因為被告說他的貸款太多，當時被告還沒有結婚。我總共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結婚因為夫家有房子，所以沒有拿錢給女兒買房子。我在107 年6 月19日給被告50萬元是匯款的，10月8日匯款給被告566666元，總共0000000 元，今日拿出匯款單兩張證明，因為要給被告"六六大順"，當時被告已經結婚。後來我都是陸續拿　現金給被告，只要被告有回來，我就會拿現金給他，有時候
　　給5 萬多元，有時候給6 萬多元，現金沒有留下單據，也沒有寫筆記，所以我總共拿給被告多少錢我也不知道。被告的收入才六萬元，他還要繳勞健保、妻兒的保險及養小孩，還要繳納他自己的保險費，他怎麼可能三年內付房貸2 百多萬元，被告的妹妹也有拿70萬元借給被告。」等語（見卷宗三第20-21頁筆錄）。核與證人莊茗棻提出的匯款單影本（見卷宗三第81-83頁）相符，其上記載莊茗棻於107 年6 月19日匯款50萬元給被告，於同年10月8日匯款566666元給被告，總共0000000 元。亦與銀行函覆的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紀錄（見卷宗二第174頁、第177頁）相符。　　
　　被告主張其自母親莊茗棻受贈前揭款項後，於107年10月11日自帳戶辦理轉帳交給兆豐銀行，提前清償房貸120萬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的兆豐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二第171頁、第177頁）為證。
　　前揭證人莊茗棻匯款給被告的金額0000000 元，有匯款單及交易明細紀錄為證，證據確實，被告隨後亦自帳戶繳納房貸120萬元，是認0000000元確實來自於被告母親莊茗棻的贈與供被告繳納房貸。至於證人莊茗棻證稱有多次贈與現金給被告部分，既無交易紀錄，故暫不採取。
　　依此，被告的婚前房貸債務，於婚姻期間共清償0000000元，扣除原告清償的84778元，再扣除證人莊茗棻匯款贈與被告的0000000元，剩餘的0000000元屬於被告婚後財產去清償，自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追加列入被告的剩餘財產。
９、被告的胞妹乙○○到庭證稱：「被告結婚後不久跟我借錢，我問他原因，被告說他的薪水五萬元，光繳納房貸就要一半，還要繳納保險費及水電瓦斯及管理費、家庭生活費不夠，所以跟我借錢。第一次跟我借一萬元，後來陸續跟我借一萬或兩萬元不等，有時候可能要繳納保險支出比較大，或者母親節、生日、過年紅包，沒有現金，所以叫我先幫他墊付紅包，說之後會還給我，我有記帳，都寫在我公司電腦，但我沒有叫被告簽名在借據，我會跟被告說我的記帳金額，所以陸續累積欠我701000元。被告跟我借很多次大筆的都是在小孩出生後，因為尿布、奶粉、益生菌等支出。我沒有跟原告說這些事，因為原告不工作也不負擔家庭生活費，原告一直留職停薪，我知道都是被告在負擔家庭生活費，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跟原告說被告跟我借錢的事。跟原告說是沒有意義的，裝睡的人叫不醒，因為原告對於錢的事情都裝作沈默。」、「記帳本來都存在電腦資料，後來去年公司換電腦要求我們不要裝太多私人的東西，我認為已經與被告簽訂調解書，所以就把電腦資料清空了。調解委員跟我說，簽定的調解書是可以強制執行，是有法律效力，所以我就沒有保留借款資料。」、「（借錢地方）都在我媽媽家，我們兄妹都在房間聊天，我順便給被告錢，媽媽都在廚房準備吃的東西。因為被告經常回媽媽家，就會跟我開口借錢。若是一萬元，我身上有，我就就現場給他錢，若比較多，我就下次給。」、「（與被告多久碰一次面）兩、三天就會碰到一次。」、「（調解時如何談還款方式）調解委員有幫我們計算本金總金額，後來調解委員說要加計利息，我本來沒有要求被告要還利息，調解委員幫我說要加多少利息，我沒有很在意。我有把借款的計算EXECL 列印表單，讓調解委員幫我計算，調解委員有拿給被告看，讓被告核對，確認有無錯誤。」、「（為何當初要以調解方式去成立調解筆錄）因為當時我準備要結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先生叫我要算清楚，我先生是客家人、比較節儉、重視金錢，希望我辛苦賺
　　的錢要拿回來，是我先生叫我去調解委員寫證明，我先生家
　　是開中藥行。我先生說我的電腦記帳不是證據，叫我要去寫調解證明，並叫我以後不要再出借。我們是112 年5 月結婚，在111 年9 、10月籌備結婚時，丈夫叫我去寫調解證明。當時我已經住在我先生家，我們是同居關係，所以是當面口頭說的。」、「（你與原告關係如何）剛開始很好，後來我覺得原告重視金錢，斤斤計較，我個人認為原告看錢看太重，不重視親情，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就疏遠原告，當時我住在兩造家約一年，我會幫他們照顧小孩，當時小孩已經一歲了，我應該有住兩造家裡一年，後來我直接搬到未婚夫家裡住，我在結婚前與未婚夫同居一年，這樣算起來應該是在111 年5 月以前就已經搬離兩造家，因為當時原告一直想要向我收房租，我曾經給原告一個月房租6000元，我只給一次，因為原告要求我必須在期限內交出房租，不然叫我搬走，後來我就生氣搬到我未婚夫家，我有跟未婚夫說這件事，未婚夫叫我趕快搬到他家同居。」、「我向被告說，疫情期間我幫兩造照顧小孩，讓兩造可以出去上班，我都沒有向兩造收取保母費，原告竟還要向我收房租，後來被告叫我向原告說房租6000元應由兩造各收3000元，所以我只須給原告3000元。」、「（借錢時間）小孩出生前，大概兩、三個月借一次，小孩出生後大概每個月都會借。」、「我在外商公司上班，月薪約七萬多元，年薪一百多萬元。被告結婚後才跟我借錢。」、「（被告是否固定還款）現在被告每個月還5000元，調解成立後沒有拖欠過，從112 年還款到現在，都是匯款給我，我手機裡面有匯錢資料，我可以提供存摺匯款資料給被告律師。」等語（見卷宗三第291頁以下筆錄）。證人乙○○當庭提出伊手機的被告轉帳還款紀錄，由本院翻拍照片附卷（見卷宗三第339頁以下）。並有證人乙○○與被告簽訂的新北市新莊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一件（見卷宗二第183頁）為證，其上記載被告自107年8月至111年6月間向乙○○借款累計701000元未清償等語。
　　原告當庭承認伊有向證人乙○○收取房租3000元、乙○○於疫情期間住兩造家裡有協助照顧兩造的小孩等情（見卷宗三第296頁筆錄）。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依前揭調查，證人乙○○到庭證稱詳細，且經鄉鎮市調解條例作成調解筆錄，並經法院核定生效，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亦有被告陸續還款的轉帳證明，參酌被告收入僅五萬多元，依社會常情，確實難以自己收入負擔房貸及全家生活開銷，故其向胞妹乙○○借款的調解筆錄應可採信。是以，被告抗辯其積欠胞妹乙○○701000元債務，得列入其消極財產。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云，並提出契約影本二頁（卷宗三第413-414頁）為憑。被告抗辯契約並無被告簽名而否認真正。因原告提出的契約為影本且無被告的簽名用印，該契約尚未真正成立。故原告主張的投資不能認為存在。
11、被告的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445元，此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三第487頁）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12、被告積欠原告的民間互助會款28萬元債務，已如前揭說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四、兩造婚後剩餘財產的總計及差額：
 1、原告的剩餘財產為0000000元。
　　計算方式：16501+6496+324992+17311+5934+280000+834+8000+650030＝0000000元。
２、被告的剩餘財產為911743元。　
　　計算方式：139966+51343+5+1+10176+18628+95526+79181+569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743元。
３、原告財產多於被告財產，差額398355元。
　　因原告財產多於被告故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反而係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的一半即199177.5元。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原告之請求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參、不當得利之子女扶養費：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
　　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
二、原告起訴離婚等案件，離婚及親權部分已於本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達成和解筆錄，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是以本院僅繼續審理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的訴訟，原告於辯論時追加請求過去子女扶養費之不當得利返還，則屬於非訟性質，因二者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不符合前揭規定的追加條件。
　　再者，原告追加請求返還代墊的子女扶養費，原計算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但，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時尚無生育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且原告於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於分居前一直有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原告因此減縮請求期間「自子女出生日109年5月12日起至兩造分居日111年9月20日止」（見卷宗三第227頁）。最後原告再度減縮請求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被告抗辯原告故意延滯訴訟而於本案起訴後一年才追加，請求駁回原告的追加。
三、因本案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原告於訴訟期間追加不當得的子女扶養費返還，因二者程序、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不符合併訴訟的規定，且一再變更金額計算期間，故意延滯訴訟，應予駁回。
肆、本件論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本案判斷結
　　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25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陳明煥律師
            丁威中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韋白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簡雅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
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原告之追加聲請駁回。
訴訟及聲請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請求准予離婚、酌定子女親權及扶養費、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兩造達成
    和解筆錄，同意離婚並約定子女丁○○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
    被告按月給付未來子女扶養費每月九千元予原告、被告得定
    期探視子女，夫妻剩餘財產部分由法院審理判決並同意財產
    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
    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
二、原告後來追加請求相對人返還過去由聲請人代墊的子女扶養
    費，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
    日112年3月1日止」，被告應負擔每月11510.5元，共644588
    元（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
　　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日尚無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又原告係於
    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在分居前一直負擔家庭
    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
　　原告最後減縮請求金額，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
    ，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被
    告應負擔每月12000元，共計66000元（見卷宗三第385頁的
    筆錄）。
貳、夫妻剩餘財產：
甲、原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原告起訴聲明（見卷宗三第225頁、第384-385頁）：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以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就前揭（１）聲明為假執行。
二、原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09頁附表，
    略如下：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但因原告婚前購買保單而
    於婚姻期間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二相抵
    銷，不應計入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731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934元。
５、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
    原本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
    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
    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
    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
    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已提起反訴，請求被告返還原告
    該28萬元會款。（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
６、被告婚前購置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號並有房貸負擔，作
    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兩造於110年12月爭吵，原告
    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原告同時承諾願意
    負擔剩餘房貸的一半。被告遂同意將該房地一半贈與過戶給
    原告，原告亦有如期繳納每期房貸直至111年5月止。後來原
    告未繼續繳納每期房貸金額，該房地已遭法院拍賣，所得價
    金須清償房貸債務，尚未分配兩造應得餘款。（見卷宗三第
    309頁、卷宗四第13頁）。
三、原告主張被告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11-313頁的
    附表，略如下：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基準日111年7月29日之前），
    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41萬元，參酌兩造當時已談及離婚，
    故請求追加計入剩餘財產。
３、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
    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與基準日的債務差額為0000000元，
    其中的清償款84778元係原告的錢去清償，應予扣除，被告
    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房貸的額度為0000000元，應列入被告
    的剩餘財產。
９、原告否認被告有積欠其胞妹的任何債務。
10、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應列入被告財
    產（卷宗三第413-414頁）。
11、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存款3445元。　　
乙、被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被告的聲明（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
　　(１)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執行。
二、被告主張的原告剩餘財產，詳如卷宗四第43頁附表。略以：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7918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6939元。
５、原告起訴狀承認下列財產(見卷宗一第50-52頁證據）：
　　原告的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　　
　　原告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
６、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準
    日前將保單解約，該保單價值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應
    追加計入其剩餘財產。
７、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起反訴，
    主張其對被告有28萬元債權（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
    訴狀，及卷宗四第12頁筆錄）。原告主張其借用被告名義參
    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
    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
    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
    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
    繳納會款。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即111年6月14日至7月11
    日的一個月內，自玉山銀行帳戶，大量異常提領現金七筆，
    共計提領700030元（見卷宗三第509頁答辯狀、卷宗四第11
    頁筆錄更正金額、卷宗一第315頁銀行函覆之提領明細），
    應追加計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共895635元，詳如卷宗四第45頁附
    表。略以：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
    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起訴離婚基準日的債務，二者相
    差0000000元（見卷宗二第217頁銀行函覆）。因被告收入不
    多，被告母親贈與款項給被告去清償房貸，故不應追加計入
    被告財產。反而應將基準日的被告房貸債務0000000元列入
    被告的負債。
　　又被告積欠母親債務0000000元，亦應列入被告的負債。
９、被告積欠胞妹的債務701000元。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投資金額120萬元，
    並提出卷宗三第413-414頁的契約影本，但因該契約影本並
    無被告簽名，被告否認有該投資金額。
11、被告婚前購置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地並有房貸負擔，作
    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原告婚後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
    贈與原告作為保障，被告遂將該房地一半（價值400萬元）
    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今再起訴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有
    違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之公平法理。
　　該房地因兩造未按期清償房貸，已遭法院拍賣，拍賣價金共
    00000000元，扣除房貸債務約270萬元，餘款將由法院分配
    兩造應得款，原告可取得約400餘萬元。（見卷宗三第233頁
    、卷宗四第13頁）。
丙、本院心證：
一、兩造於107年7月9日結婚，嗣於112年3月1日在本案審理時，
    達成協議離婚之和解筆錄，兩造同意剩餘財產計算基準日為
    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
    一第27頁之戶籍資料，卷宗二第133頁以下之離婚和解筆錄
    ）。
　　兩造陳稱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
    ，離婚即有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發生，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
    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的差額計算。
二、原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文），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的郵局函文），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的存款324992元（見卷宗一第313頁的銀行
    函文），被告主張應列入剩餘財產。
　　雖原告主張伊婚前購買中國人壽保單，而於婚姻期間之109
    年7月29日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屬於婚
    前財產的變形，扣減後為零，不應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惟查，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見卷宗一第243頁），
    僅說明原告購買保單時間為96年11月5日，並說明在基準日
    前已解約但未詳述解約日，更未說明解約金是否匯款進入原
    告的玉山銀行帳戶，亦未說明原告婚後是否持續繳納保費，
    故無法逕認保單解約金全部屬於原告婚前財產、且已變形為
    原告的玉山銀行存款。
　　何況，依玉山銀行函覆的提領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15頁）
    ，可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是薪資帳戶，每月有原告的薪資
    及工作獎金入帳，原告亦頻繁從帳戶提款支付育嬰勞保費、
    扣繳新光人壽保費、春酒餐費云云。因此，縱認原告有將婚
    前購買的保單解約金存入該薪資帳戶，亦使婚前財產與婚後
    財產「產生混同結果而無從區別」。原告婚後持續提領使用
    該帳戶存款，實無從特定原告使用部分屬於婚前或婚後財產
    。是以，原告的該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24992元應全部列
    入其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17311元、新光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
    5934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第54-55頁原告提
    出的保單價值證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５、原告對被告的債權28萬元：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
    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曾繳納每期會款9000元共28萬元
    ，後來由被告母親標走互助會款並改由被告母親繼續繳納剩
    餘的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主張其對被告有該28萬元會款返
    還請求權，原告另案在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
    案件提出反訴狀（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之反訴狀影本）。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６、原告起訴狀（見卷宗一第21頁），承認伊在板信商業銀行存
    款834元，名下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並提出銀行存摺影
    本、機車行照及價值證明（見卷宗一第50-52頁的證據）。
７、被告主張：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
    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基準日價值為360156元，原告
    藏匿該款而去向不明，應追加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原告則主張伊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並將解約金
    444560元匯入其在玉山銀行的帳戶云云。
　　因兩造均未進一步提出證據，故無法認定原告究竟是否藏匿
    解約金，或存入玉山銀行而混同使用。更無法證明該解約金
    於本案基準日仍存在。故無法逕將該解約金列入原告的剩餘
    財產。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一個月，自玉山銀行帳戶，
    提領現金七筆，包括：111年6月14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
    7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
    ）、111年7月8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年7月
    11日提款350030元。合計共計提領650030元。此有玉山銀行
    函覆之交易明細表（卷宗一第315頁）。
　　參酌原告於111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訴請求離婚（有起訴狀的
    本院收文日期印章，見卷宗一第17頁）。因原告提款密集且
    金額大，均發生在具狀起訴離婚前一個月，原告未說明提款
    的正當用途，被告認為原告故意隱匿財產，並非全無依據，
    故認原告有惡意提款而規避財產計算，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
    3規定，將該金額650030元追加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見卷宗一第275頁的銀行函覆），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
    折算為新台幣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郵局函覆），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
２、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見卷宗一第247頁保險公司
    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見卷宗一第321頁保險公司
    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分別價值79181元、56939元（見卷宗一
    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之三日內自台新銀行
    提領九筆，每筆3萬或4萬或5萬元，合計共提款41萬元，係
    被告故意隱匿財產，請求追加計入被告財產云云。無非以銀
    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01頁）、兩造的LINE對話紀錄
    截圖（見卷宗二第198頁）為據。
　　惟查，本案離婚起訴發動人為原告，原告起訴狀於111年7月
    29日遞狀至本院（見本案起訴狀的收文日期印章），前揭被
    告提款時間係在原告起訴前四個月，被告是否當時可以預見
    四個月後會遭起訴請求離婚，不無疑問。何況，原告提出的
    LINE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才提議簽字離
    婚，時間為原告起訴離婚前十日，而非前揭提款時間。
　　再者，被告辯稱：伊當時向他人借款投資股票，先將大筆金
    額存入帳戶，後來才提款返還他人等語（見卷宗三第384頁
    筆錄）。核與卷內銀行交易明細資料（見卷宗一第301頁銀
    行交易明細表）相符，顯示被告帳戶於111年3月21日有轉帳
    存入56714元、於111年3月22日有轉帳存入358407元，二筆
    合計存入415121元。
　　被告既先有二筆大額轉帳存入合計415121元，隨後再提出41
    萬元，可見被告提款金額係來自該二筆他人轉帳存入。故認
    被告辯稱其係向朋友借款作投資為可採信。
　　此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提款41萬元當時，已預見四個月後會
    遭原告起訴離婚，故無法證明被告故意隱匿財產，原告請求
    追加列入剩餘財產並不足採。
８、被告以婚後財產去清償婚前的房貸：
　　被告婚前購置系爭不動產，並向兆豐銀行辦理抵押貸款，於
    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的貸款餘額為550萬元，於本案基準
    日111年7月29日的貸款餘額為0000000元，以上有銀行函覆
    （見卷宗二第217頁）。二者相減，為0000000元，此為婚後
    清償的婚前債務。
　　原告主張前揭清償款項有部分來自原告的錢，被告亦承認「
　　原告於婚姻期間之111年1月至5月有繳納房貸款項，共計847
    78元」（見卷宗三第235頁）。
　　被告的母親莊茗棻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初買房子時，我
    去贖回基金，也去領了保險到期的40萬元，我拿給被告去買
    房子，算是送給被告的，因為被告說他的貸款太多，當時被
    告還沒有結婚。我總共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結婚因為
    夫家有房子，所以沒有拿錢給女兒買房子。我在107 年6 月
    19日給被告50萬元是匯款的，10月8日匯款給被告566666元
    ，總共0000000 元，今日拿出匯款單兩張證明，因為要給被
    告"六六大順"，當時被告已經結婚。後來我都是陸續拿　現
    金給被告，只要被告有回來，我就會拿現金給他，有時候
　　給5 萬多元，有時候給6 萬多元，現金沒有留下單據，也沒
    有寫筆記，所以我總共拿給被告多少錢我也不知道。被告的
    收入才六萬元，他還要繳勞健保、妻兒的保險及養小孩，還
    要繳納他自己的保險費，他怎麼可能三年內付房貸2 百多萬
    元，被告的妹妹也有拿70萬元借給被告。」等語（見卷宗三
    第20-21頁筆錄）。核與證人莊茗棻提出的匯款單影本（見
    卷宗三第81-83頁）相符，其上記載莊茗棻於107 年6 月19
    日匯款50萬元給被告，於同年10月8日匯款566666元給被告
    ，總共0000000 元。亦與銀行函覆的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紀錄
    （見卷宗二第174頁、第177頁）相符。　　
　　被告主張其自母親莊茗棻受贈前揭款項後，於107年10月11
    日自帳戶辦理轉帳交給兆豐銀行，提前清償房貸120萬元等
    情，亦有被告提出的兆豐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二第171
    頁、第177頁）為證。
　　前揭證人莊茗棻匯款給被告的金額0000000 元，有匯款單及
    交易明細紀錄為證，證據確實，被告隨後亦自帳戶繳納房貸
    120萬元，是認0000000元確實來自於被告母親莊茗棻的贈與
    供被告繳納房貸。至於證人莊茗棻證稱有多次贈與現金給被
    告部分，既無交易紀錄，故暫不採取。
　　依此，被告的婚前房貸債務，於婚姻期間共清償0000000元
    ，扣除原告清償的84778元，再扣除證人莊茗棻匯款贈與被
    告的0000000元，剩餘的0000000元屬於被告婚後財產去清償
    ，自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追加列入被告的剩餘財產
    。
９、被告的胞妹乙○○到庭證稱：「被告結婚後不久跟我借錢，我
    問他原因，被告說他的薪水五萬元，光繳納房貸就要一半，
    還要繳納保險費及水電瓦斯及管理費、家庭生活費不夠，所
    以跟我借錢。第一次跟我借一萬元，後來陸續跟我借一萬或
    兩萬元不等，有時候可能要繳納保險支出比較大，或者母親
    節、生日、過年紅包，沒有現金，所以叫我先幫他墊付紅包
    ，說之後會還給我，我有記帳，都寫在我公司電腦，但我沒
    有叫被告簽名在借據，我會跟被告說我的記帳金額，所以陸
    續累積欠我701000元。被告跟我借很多次大筆的都是在小孩
    出生後，因為尿布、奶粉、益生菌等支出。我沒有跟原告說
    這些事，因為原告不工作也不負擔家庭生活費，原告一直留
    職停薪，我知道都是被告在負擔家庭生活費，所以我認為沒
    有必要跟原告說被告跟我借錢的事。跟原告說是沒有意義的
    ，裝睡的人叫不醒，因為原告對於錢的事情都裝作沈默。」
    、「記帳本來都存在電腦資料，後來去年公司換電腦要求我
    們不要裝太多私人的東西，我認為已經與被告簽訂調解書，
    所以就把電腦資料清空了。調解委員跟我說，簽定的調解書
    是可以強制執行，是有法律效力，所以我就沒有保留借款資
    料。」、「（借錢地方）都在我媽媽家，我們兄妹都在房間
    聊天，我順便給被告錢，媽媽都在廚房準備吃的東西。因為
    被告經常回媽媽家，就會跟我開口借錢。若是一萬元，我身
    上有，我就就現場給他錢，若比較多，我就下次給。」、「
    （與被告多久碰一次面）兩、三天就會碰到一次。」、「（
    調解時如何談還款方式）調解委員有幫我們計算本金總金額
    ，後來調解委員說要加計利息，我本來沒有要求被告要還利
    息，調解委員幫我說要加多少利息，我沒有很在意。我有把
    借款的計算EXECL 列印表單，讓調解委員幫我計算，調解委
    員有拿給被告看，讓被告核對，確認有無錯誤。」、「（為
    何當初要以調解方式去成立調解筆錄）因為當時我準備要結
    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先生叫我要算清楚，我先生是客家
    人、比較節儉、重視金錢，希望我辛苦賺
　　的錢要拿回來，是我先生叫我去調解委員寫證明，我先生家
　　是開中藥行。我先生說我的電腦記帳不是證據，叫我要去寫
    調解證明，並叫我以後不要再出借。我們是112 年5 月結婚
    ，在111 年9 、10月籌備結婚時，丈夫叫我去寫調解證明。
    當時我已經住在我先生家，我們是同居關係，所以是當面口
    頭說的。」、「（你與原告關係如何）剛開始很好，後來我
    覺得原告重視金錢，斤斤計較，我個人認為原告看錢看太重
    ，不重視親情，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就疏遠原告，當時我
    住在兩造家約一年，我會幫他們照顧小孩，當時小孩已經一
    歲了，我應該有住兩造家裡一年，後來我直接搬到未婚夫家
    裡住，我在結婚前與未婚夫同居一年，這樣算起來應該是在
    111 年5 月以前就已經搬離兩造家，因為當時原告一直想要
    向我收房租，我曾經給原告一個月房租6000元，我只給一次
    ，因為原告要求我必須在期限內交出房租，不然叫我搬走，
    後來我就生氣搬到我未婚夫家，我有跟未婚夫說這件事，未
    婚夫叫我趕快搬到他家同居。」、「我向被告說，疫情期間
    我幫兩造照顧小孩，讓兩造可以出去上班，我都沒有向兩造
    收取保母費，原告竟還要向我收房租，後來被告叫我向原告
    說房租6000元應由兩造各收3000元，所以我只須給原告3000
    元。」、「（借錢時間）小孩出生前，大概兩、三個月借一
    次，小孩出生後大概每個月都會借。」、「我在外商公司上
    班，月薪約七萬多元，年薪一百多萬元。被告結婚後才跟我
    借錢。」、「（被告是否固定還款）現在被告每個月還5000
    元，調解成立後沒有拖欠過，從112 年還款到現在，都是匯
    款給我，我手機裡面有匯錢資料，我可以提供存摺匯款資料
    給被告律師。」等語（見卷宗三第291頁以下筆錄）。證人
    乙○○當庭提出伊手機的被告轉帳還款紀錄，由本院翻拍照片
    附卷（見卷宗三第339頁以下）。並有證人乙○○與被告簽訂
    的新北市新莊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一件（見卷宗二第183頁
    ）為證，其上記載被告自107年8月至111年6月間向乙○○借款
    累計701000元未清償等語。
　　原告當庭承認伊有向證人乙○○收取房租3000元、乙○○於疫情
    期間住兩造家裡有協助照顧兩造的小孩等情（見卷宗三第29
    6頁筆錄）。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
    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
    ，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
    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依前揭調查，證人乙○○到庭證稱詳細，且經鄉鎮市調解條例
    作成調解筆錄，並經法院核定生效，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亦有被告陸續還款的轉帳證明，參酌被告收入僅五萬
    多元，依社會常情，確實難以自己收入負擔房貸及全家生活
    開銷，故其向胞妹乙○○借款的調解筆錄應可採信。是以，被
    告抗辯其積欠胞妹乙○○701000元債務，得列入其消極財產。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云，
    並提出契約影本二頁（卷宗三第413-414頁）為憑。被告抗
    辯契約並無被告簽名而否認真正。因原告提出的契約為影本
    且無被告的簽名用印，該契約尚未真正成立。故原告主張的
    投資不能認為存在。
11、被告的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
    3445元，此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三第487頁）可證。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12、被告積欠原告的民間互助會款28萬元債務，已如前揭說明，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四、兩造婚後剩餘財產的總計及差額：
 1、原告的剩餘財產為0000000元。
　　計算方式：16501+6496+324992+17311+5934+280000+834+80
    00+650030＝0000000元。
２、被告的剩餘財產為911743元。　
　　計算方式：139966+51343+5+1+10176+18628+95526+79181+5
    69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743元。
３、原告財產多於被告財產，差額398355元。
　　因原告財產多於被告故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反而係被告
    得請求原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的一半即199177.5元。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原告之請求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參、不當得利之子女扶養費：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
　　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
二、原告起訴離婚等案件，離婚及親權部分已於本案審理期間之
    112年3月1日達成和解筆錄，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
    第133頁以下）可稽。是以本院僅繼續審理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的訴訟，原告於辯論時追加請求過去子女扶養費之不當得
    利返還，則屬於非訟性質，因二者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
    不符合前揭規定的追加條件。
　　再者，原告追加請求返還代墊的子女扶養費，原計算期間「
    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
    日止」（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但，被告抗辯兩造結婚
    時尚無生育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且原告於111年9月20日偕
    子女離家分居，被告於分居前一直有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照
    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原告因此減縮請求期間「自子
    女出生日109年5月12日起至兩造分居日111年9月20日止」（
    見卷宗三第227頁）。最後原告再度減縮請求期間「自111年
    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
    5.5個月）（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被告抗辯原告故意
    延滯訴訟而於本案起訴後一年才追加，請求駁回原告的追加
    。
三、因本案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原告於訴訟期間追加不當
    得的子女扶養費返還，因二者程序、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
    ，不符合併訴訟的規定，且一再變更金額計算期間，故意延
    滯訴訟，應予駁回。
肆、本件論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本案判斷結
　　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25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陳明煥律師
            丁威中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韋白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簡雅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原告之追加聲請駁回。
訴訟及聲請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請求准予離婚、酌定子女親權及扶養費、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兩造達成和解筆錄，同意離婚並約定子女丁○○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被告按月給付未來子女扶養費每月九千元予原告、被告得定期探視子女，夫妻剩餘財產部分由法院審理判決並同意財產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
二、原告後來追加請求相對人返還過去由聲請人代墊的子女扶養費，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被告應負擔每月11510.5元，共644588元（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
　　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日尚無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又原告係於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在分居前一直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
　　原告最後減縮請求金額，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被告應負擔每月12000元，共計66000元（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
貳、夫妻剩餘財產：
甲、原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原告起訴聲明（見卷宗三第225頁、第384-385頁）：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以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２）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就前揭（１）聲明為假執行。
二、原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09頁附表，略如下：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但因原告婚前購買保單而於婚姻期間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二相抵銷，不應計入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731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934元。
５、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原本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已提起反訴，請求被告返還原告該28萬元會款。（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
６、被告婚前購置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號並有房貸負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兩造於110年12月爭吵，原告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原告同時承諾願意負擔剩餘房貸的一半。被告遂同意將該房地一半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亦有如期繳納每期房貸直至111年5月止。後來原告未繼續繳納每期房貸金額，該房地已遭法院拍賣，所得價金須清償房貸債務，尚未分配兩造應得餘款。（見卷宗三第309頁、卷宗四第13頁）。
三、原告主張被告的剩餘財產明細，詳如卷宗三第311-313頁的附表，略如下：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基準日111年7月29日之前），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41萬元，參酌兩造當時已談及離婚，故請求追加計入剩餘財產。
３、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與基準日的債務差額為0000000元，其中的清償款84778元係原告的錢去清償，應予扣除，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房貸的額度為0000000元，應列入被告的剩餘財產。
９、原告否認被告有積欠其胞妹的任何債務。
10、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應列入被告財產（卷宗三第413-414頁）。
11、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存款3445元。　　
乙、被告的聲明及陳述：
一、被告的聲明（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
　　(１)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執行。
二、被告主張的原告剩餘財產，詳如卷宗四第43頁附表。略以：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餘款324992元。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價值79181元、
　　新光人壽保單一張價值56939元。
５、原告起訴狀承認下列財產(見卷宗一第50-52頁證據）：
　　原告的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　　
　　原告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
６、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該保單價值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應追加計入其剩餘財產。
７、原告於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起反訴，主張其對被告有28萬元債權（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的反訴起訴狀，及卷宗四第12頁筆錄）。原告主張其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將每期應繳會款9000元交給被告母親去繳納，直至111年6月7日被告母親標走該互助會款40萬元以前，原告共繳納會款28萬元，被告母親標走會款後即改由被告母親繳納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未繼續繳納會款。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即111年6月14日至7月11日的一個月內，自玉山銀行帳戶，大量異常提領現金七筆，共計提領700030元（見卷宗三第509頁答辯狀、卷宗四第11頁筆錄更正金額、卷宗一第315頁銀行函覆之提領明細），應追加計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主張自己的剩餘財產共895635元，詳如卷宗四第45頁附表。略以：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　　　
２、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
４、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
５、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
６、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
７、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價值79181元、56939元。
８、被告婚前有房貸，結婚日、起訴離婚基準日的債務，二者相差0000000元（見卷宗二第217頁銀行函覆）。因被告收入不多，被告母親贈與款項給被告去清償房貸，故不應追加計入被告財產。反而應將基準日的被告房貸債務0000000元列入被告的負債。
　　又被告積欠母親債務0000000元，亦應列入被告的負債。
９、被告積欠胞妹的債務701000元。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投資金額120萬元，並提出卷宗三第413-414頁的契約影本，但因該契約影本並無被告簽名，被告否認有該投資金額。
11、被告婚前購置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地並有房貸負擔，作為兩造結婚後的共同住居所，原告婚後要求被告將房地一半贈與原告作為保障，被告遂將該房地一半（價值400萬元）贈與過戶給原告，原告今再起訴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有違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之公平法理。
　　該房地因兩造未按期清償房貸，已遭法院拍賣，拍賣價金共00000000元，扣除房貸債務約270萬元，餘款將由法院分配兩造應得款，原告可取得約400餘萬元。（見卷宗三第233頁、卷宗四第13頁）。
丙、本院心證：
一、兩造於107年7月9日結婚，嗣於112年3月1日在本案審理時，達成協議離婚之和解筆錄，兩造同意剩餘財產計算基準日為本件起訴離婚日111年7月29日，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一第27頁之戶籍資料，卷宗二第133頁以下之離婚和解筆錄）。
　　兩造陳稱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離婚即有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發生，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的差額計算。
二、原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新銀行存款1650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文），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中華郵政存款649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的郵局函文），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玉山銀行於基準日的存款324992元（見卷宗一第313頁的銀行函文），被告主張應列入剩餘財產。
　　雖原告主張伊婚前購買中國人壽保單，而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有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該帳戶，屬於婚前財產的變形，扣減後為零，不應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惟查，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見卷宗一第243頁），僅說明原告購買保單時間為96年11月5日，並說明在基準日前已解約但未詳述解約日，更未說明解約金是否匯款進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亦未說明原告婚後是否持續繳納保費，故無法逕認保單解約金全部屬於原告婚前財產、且已變形為原告的玉山銀行存款。
　　何況，依玉山銀行函覆的提領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15頁），可知原告的玉山銀行帳戶是薪資帳戶，每月有原告的薪資及工作獎金入帳，原告亦頻繁從帳戶提款支付育嬰勞保費、扣繳新光人壽保費、春酒餐費云云。因此，縱認原告有將婚前購買的保單解約金存入該薪資帳戶，亦使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產生混同結果而無從區別」。原告婚後持續提領使用該帳戶存款，實無從特定原告使用部分屬於婚前或婚後財產。是以，原告的該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24992元應全部列入其剩餘財產。
４、南山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17311元、新光人壽保單一張的價值5934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第54-55頁原告提出的保單價值證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５、原告對被告的債權28萬元：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參加「會首林碧燕之民間互助會」，原告曾繳納每期會款9000元共28萬元，後來由被告母親標走互助會款並改由被告母親繼續繳納剩餘的死會會款及利息，原告主張其對被告有該28萬元會款返還請求權，原告另案在本院簡易庭113年度板簡字第1622號案件提出反訴狀（見卷宗四第47頁以下之反訴狀影本）。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６、原告起訴狀（見卷宗一第21頁），承認伊在板信商業銀行存款834元，名下的中古機車價值8000元，並提出銀行存摺影本、機車行照及價值證明（見卷宗一第50-52頁的證據）。
７、被告主張：依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函覆（卷宗一第243頁），原告於基準日前將保單解約，基準日價值為360156元，原告藏匿該款而去向不明，應追加計入剩餘財產云云。
　　原告則主張伊於婚姻期間之109年7月29日解約，並將解約金444560元匯入其在玉山銀行的帳戶云云。
　　因兩造均未進一步提出證據，故無法認定原告究竟是否藏匿解約金，或存入玉山銀行而混同使用。更無法證明該解約金於本案基準日仍存在。故無法逕將該解約金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８、原告於基準日(111年7月29日）前一個月，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七筆，包括：111年6月14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5萬元、111年6月27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年7月8日提款二筆各5萬元（共10萬元）、111年7月11日提款350030元。合計共計提領650030元。此有玉山銀行函覆之交易明細表（卷宗一第315頁）。
　　參酌原告於111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訴請求離婚（有起訴狀的本院收文日期印章，見卷宗一第17頁）。因原告提款密集且金額大，均發生在具狀起訴離婚前一個月，原告未說明提款的正當用途，被告認為原告故意隱匿財產，並非全無依據，故認原告有惡意提款而規避財產計算，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將該金額650030元追加列入原告的剩餘財產。
三、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的調查及認定：
１、台灣銀行存款139966元（見卷宗一第275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存款51343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新銀行的存款，美金0.17元折算為新台幣5元，紐西蘭幣折算為新台幣1元（見卷宗一第297頁的銀行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中華郵政存款10176元（見卷宗一第253頁郵局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遠雄人壽保單一張價值18628元（見卷宗一第247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富邦人壽保單一張價值95526元（見卷宗一第321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南山人壽保單二張，分別價值79181元、56939元（見卷宗一第325頁保險公司函覆），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３、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3月22日至24日之三日內自台新銀行提領九筆，每筆3萬或4萬或5萬元，合計共提款41萬元，係被告故意隱匿財產，請求追加計入被告財產云云。無非以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一第301頁）、兩造的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卷宗二第198頁）為據。
　　惟查，本案離婚起訴發動人為原告，原告起訴狀於111年7月29日遞狀至本院（見本案起訴狀的收文日期印章），前揭被告提款時間係在原告起訴前四個月，被告是否當時可以預見四個月後會遭起訴請求離婚，不無疑問。何況，原告提出的LINE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才提議簽字離婚，時間為原告起訴離婚前十日，而非前揭提款時間。
　　再者，被告辯稱：伊當時向他人借款投資股票，先將大筆金額存入帳戶，後來才提款返還他人等語（見卷宗三第384頁筆錄）。核與卷內銀行交易明細資料（見卷宗一第301頁銀行交易明細表）相符，顯示被告帳戶於111年3月21日有轉帳存入56714元、於111年3月22日有轉帳存入358407元，二筆合計存入415121元。
　　被告既先有二筆大額轉帳存入合計415121元，隨後再提出41萬元，可見被告提款金額係來自該二筆他人轉帳存入。故認被告辯稱其係向朋友借款作投資為可採信。
　　此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提款41萬元當時，已預見四個月後會遭原告起訴離婚，故無法證明被告故意隱匿財產，原告請求追加列入剩餘財產並不足採。
８、被告以婚後財產去清償婚前的房貸：
　　被告婚前購置系爭不動產，並向兆豐銀行辦理抵押貸款，於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的貸款餘額為550萬元，於本案基準日111年7月29日的貸款餘額為0000000元，以上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二第217頁）。二者相減，為0000000元，此為婚後清償的婚前債務。
　　原告主張前揭清償款項有部分來自原告的錢，被告亦承認「
　　原告於婚姻期間之111年1月至5月有繳納房貸款項，共計84778元」（見卷宗三第235頁）。
　　被告的母親莊茗棻到庭具結證稱：「被告當初買房子時，我去贖回基金，也去領了保險到期的40萬元，我拿給被告去買房子，算是送給被告的，因為被告說他的貸款太多，當時被告還沒有結婚。我總共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結婚因為夫家有房子，所以沒有拿錢給女兒買房子。我在107 年6 月19日給被告50萬元是匯款的，10月8日匯款給被告566666元，總共0000000 元，今日拿出匯款單兩張證明，因為要給被告"六六大順"，當時被告已經結婚。後來我都是陸續拿　現金給被告，只要被告有回來，我就會拿現金給他，有時候
　　給5 萬多元，有時候給6 萬多元，現金沒有留下單據，也沒有寫筆記，所以我總共拿給被告多少錢我也不知道。被告的收入才六萬元，他還要繳勞健保、妻兒的保險及養小孩，還要繳納他自己的保險費，他怎麼可能三年內付房貸2 百多萬元，被告的妹妹也有拿70萬元借給被告。」等語（見卷宗三第20-21頁筆錄）。核與證人莊茗棻提出的匯款單影本（見卷宗三第81-83頁）相符，其上記載莊茗棻於107 年6 月19日匯款50萬元給被告，於同年10月8日匯款566666元給被告，總共0000000 元。亦與銀行函覆的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紀錄（見卷宗二第174頁、第177頁）相符。　　
　　被告主張其自母親莊茗棻受贈前揭款項後，於107年10月11日自帳戶辦理轉帳交給兆豐銀行，提前清償房貸120萬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的兆豐銀行交易明細表（見卷宗二第171頁、第177頁）為證。
　　前揭證人莊茗棻匯款給被告的金額0000000 元，有匯款單及交易明細紀錄為證，證據確實，被告隨後亦自帳戶繳納房貸120萬元，是認0000000元確實來自於被告母親莊茗棻的贈與供被告繳納房貸。至於證人莊茗棻證稱有多次贈與現金給被告部分，既無交易紀錄，故暫不採取。
　　依此，被告的婚前房貸債務，於婚姻期間共清償0000000元，扣除原告清償的84778元，再扣除證人莊茗棻匯款贈與被告的0000000元，剩餘的0000000元屬於被告婚後財產去清償，自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追加列入被告的剩餘財產。
９、被告的胞妹乙○○到庭證稱：「被告結婚後不久跟我借錢，我問他原因，被告說他的薪水五萬元，光繳納房貸就要一半，還要繳納保險費及水電瓦斯及管理費、家庭生活費不夠，所以跟我借錢。第一次跟我借一萬元，後來陸續跟我借一萬或兩萬元不等，有時候可能要繳納保險支出比較大，或者母親節、生日、過年紅包，沒有現金，所以叫我先幫他墊付紅包，說之後會還給我，我有記帳，都寫在我公司電腦，但我沒有叫被告簽名在借據，我會跟被告說我的記帳金額，所以陸續累積欠我701000元。被告跟我借很多次大筆的都是在小孩出生後，因為尿布、奶粉、益生菌等支出。我沒有跟原告說這些事，因為原告不工作也不負擔家庭生活費，原告一直留職停薪，我知道都是被告在負擔家庭生活費，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跟原告說被告跟我借錢的事。跟原告說是沒有意義的，裝睡的人叫不醒，因為原告對於錢的事情都裝作沈默。」、「記帳本來都存在電腦資料，後來去年公司換電腦要求我們不要裝太多私人的東西，我認為已經與被告簽訂調解書，所以就把電腦資料清空了。調解委員跟我說，簽定的調解書是可以強制執行，是有法律效力，所以我就沒有保留借款資料。」、「（借錢地方）都在我媽媽家，我們兄妹都在房間聊天，我順便給被告錢，媽媽都在廚房準備吃的東西。因為被告經常回媽媽家，就會跟我開口借錢。若是一萬元，我身上有，我就就現場給他錢，若比較多，我就下次給。」、「（與被告多久碰一次面）兩、三天就會碰到一次。」、「（調解時如何談還款方式）調解委員有幫我們計算本金總金額，後來調解委員說要加計利息，我本來沒有要求被告要還利息，調解委員幫我說要加多少利息，我沒有很在意。我有把借款的計算EXECL 列印表單，讓調解委員幫我計算，調解委員有拿給被告看，讓被告核對，確認有無錯誤。」、「（為何當初要以調解方式去成立調解筆錄）因為當時我準備要結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先生叫我要算清楚，我先生是客家人、比較節儉、重視金錢，希望我辛苦賺
　　的錢要拿回來，是我先生叫我去調解委員寫證明，我先生家
　　是開中藥行。我先生說我的電腦記帳不是證據，叫我要去寫調解證明，並叫我以後不要再出借。我們是112 年5 月結婚，在111 年9 、10月籌備結婚時，丈夫叫我去寫調解證明。當時我已經住在我先生家，我們是同居關係，所以是當面口頭說的。」、「（你與原告關係如何）剛開始很好，後來我覺得原告重視金錢，斤斤計較，我個人認為原告看錢看太重，不重視親情，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就疏遠原告，當時我住在兩造家約一年，我會幫他們照顧小孩，當時小孩已經一歲了，我應該有住兩造家裡一年，後來我直接搬到未婚夫家裡住，我在結婚前與未婚夫同居一年，這樣算起來應該是在111 年5 月以前就已經搬離兩造家，因為當時原告一直想要向我收房租，我曾經給原告一個月房租6000元，我只給一次，因為原告要求我必須在期限內交出房租，不然叫我搬走，後來我就生氣搬到我未婚夫家，我有跟未婚夫說這件事，未婚夫叫我趕快搬到他家同居。」、「我向被告說，疫情期間我幫兩造照顧小孩，讓兩造可以出去上班，我都沒有向兩造收取保母費，原告竟還要向我收房租，後來被告叫我向原告說房租6000元應由兩造各收3000元，所以我只須給原告3000元。」、「（借錢時間）小孩出生前，大概兩、三個月借一次，小孩出生後大概每個月都會借。」、「我在外商公司上班，月薪約七萬多元，年薪一百多萬元。被告結婚後才跟我借錢。」、「（被告是否固定還款）現在被告每個月還5000元，調解成立後沒有拖欠過，從112 年還款到現在，都是匯款給我，我手機裡面有匯錢資料，我可以提供存摺匯款資料給被告律師。」等語（見卷宗三第291頁以下筆錄）。證人乙○○當庭提出伊手機的被告轉帳還款紀錄，由本院翻拍照片附卷（見卷宗三第339頁以下）。並有證人乙○○與被告簽訂的新北市新莊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一件（見卷宗二第183頁）為證，其上記載被告自107年8月至111年6月間向乙○○借款累計701000元未清償等語。
　　原告當庭承認伊有向證人乙○○收取房租3000元、乙○○於疫情期間住兩造家裡有協助照顧兩造的小孩等情（見卷宗三第296頁筆錄）。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依前揭調查，證人乙○○到庭證稱詳細，且經鄉鎮市調解條例作成調解筆錄，並經法院核定生效，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亦有被告陸續還款的轉帳證明，參酌被告收入僅五萬多元，依社會常情，確實難以自己收入負擔房貸及全家生活開銷，故其向胞妹乙○○借款的調解筆錄應可採信。是以，被告抗辯其積欠胞妹乙○○701000元債務，得列入其消極財產。
10、原告主張：被告與吳超群簽訂投資契約的金額120萬元云，並提出契約影本二頁（卷宗三第413-414頁）為憑。被告抗辯契約並無被告簽名而否認真正。因原告提出的契約為影本且無被告的簽名用印，該契約尚未真正成立。故原告主張的投資不能認為存在。
11、被告的國泰世華銀行（被告的薪資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3445元，此有銀行函覆（見卷宗三第487頁）可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12、被告積欠原告的民間互助會款28萬元債務，已如前揭說明，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四、兩造婚後剩餘財產的總計及差額：
 1、原告的剩餘財產為0000000元。
　　計算方式：16501+6496+324992+17311+5934+280000+834+8000+650030＝0000000元。
２、被告的剩餘財產為911743元。　
　　計算方式：139966+51343+5+1+10176+18628+95526+79181+569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743元。
３、原告財產多於被告財產，差額398355元。
　　因原告財產多於被告故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反而係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的一半即199177.5元。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原告之請求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參、不當得利之子女扶養費：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
　　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規定。
二、原告起訴離婚等案件，離婚及親權部分已於本案審理期間之112年3月1日達成和解筆錄，此有和解筆錄一件（見卷宗二第133頁以下）可稽。是以本院僅繼續審理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的訴訟，原告於辯論時追加請求過去子女扶養費之不當得利返還，則屬於非訟性質，因二者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不符合前揭規定的追加條件。
　　再者，原告追加請求返還代墊的子女扶養費，原計算期間「自兩造結婚日107年7月9日起，至前揭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見卷宗二第265頁以下）。但，被告抗辯兩造結婚時尚無生育子女故無扶養費問題，且原告於111年9月20日偕子女離家分居，被告於分居前一直有負擔家庭生活費並有照顧子女，故無不當得利問題。原告因此減縮請求期間「自子女出生日109年5月12日起至兩造分居日111年9月20日止」（見卷宗三第227頁）。最後原告再度減縮請求期間「自111年9月20日兩造分居起，至和解離婚日112年3月1日止」（共計5.5個月）（見卷宗三第385頁的筆錄）。被告抗辯原告故意延滯訴訟而於本案起訴後一年才追加，請求駁回原告的追加。
三、因本案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原告於訴訟期間追加不當得的子女扶養費返還，因二者程序、基礎事實不同且無牽連，不符合併訴訟的規定，且一再變更金額計算期間，故意延滯訴訟，應予駁回。
肆、本件論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本案判斷結
　　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